
貝萊德全球基金(SICAV)(「本公司」)
R.C.S. Luxembourg B 6317

代表委任表格
請於2018年12月28日盧森堡時間午夜前，將完成的代表委任表格交回及送抵過戶代理人（地址： J.P. Morgan
Luxembourg S.A., 6C, route de Trèves, L-2633 Senningerberg, Luxembourg,傳真: +44 207 743 1141）。

股東(一名或多名)姓名 （請參閱附註1、2及3）

以下簽署人：

地址：

為以下股數的：
貝萊德全球基金（SICAV）股份的持有人，謹此委任以下人士為投票代
表（附帶代替權力）：

投票代表姓名 （請參閱附註4及6）

先生／太太／小姐／稱謂： 姓名：

地址：

同意代表以下簽署人的股數，於本公司特別股東大會(將於2019年1月3日盧森堡時間上午10時正，在2-4, rue Eugène Ruppert, L-2453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舉行），或其任何延期會議或任何就相同議程重新召開的會議)投票，以商議和表決以下事項：

特別股東會 （請參閱附註5）

贊成 反對 棄權

1. 修訂本公司的公司組織章程（「公司章程」）第3條的內容如下：

「本公司的唯一目標是將可用資金投放於所有類型的可轉讓證券及所有其他許可資產，如在適用情況下，投放於
《2010年12月17日有關集體投資的法例》或其任何立法替代法案或修正案（《2010年法例》）的第41條（1）段
下所提及的，以及《歐洲議會及理事會2017年6月14日有關貨幣市場基金的歐盟第2017/1131號法規》（可不時
修訂）（「MMFR」）下所提及的可轉讓證券及所有其他許可資產，旨在分散投資風險並為其股東提供其投資組
合管理的成果。

在適用情況下，本公司可在《2010年法例》和MMFR所許可的全部範圍內，採取並進行其認為有助於完成和發展
其目標之任何措施及操作。」

2. 修改公司章程第 4條，規定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可透過通過董事會決議案在盧森堡大公國範圍內遷移。

3. 修改公司章程第5條，（i）在第四段中增加董事會可設立《歐洲議會及理事會2017年6月14日有關貨幣市場基金
的歐盟第2017/1131號法規》（可不時修訂）（「MMFR」）所指的貨幣市場基金（「認可貨幣市場基金」）及
（ii）刪除在第五段的「或其他」字眼。

4. 修改公司章程第8條，（i）在第一段中規定歐盟及/或美國制裁名單上列出的任何人士，或在歐盟及/或美國制裁名
單列出的國家和地區居住或成立的任何人士均不得取得或持有公司股份，（ii）定義本公司基金章程中的「美國人
士」概念，並因此刪除第8條的最後一段，及（iii）澄清任何不能持有公司股份的股東的投票權可能會被暫停。

5. 修改公司章程第 10條，以簡化有關股東週年大會舉辦日期及時間的規定。

6. 修改公司章程第11條，（i）補充說明董事會可在某些情況下暫停投票權，並補充說明股東可承諾不行使全部或部
分投票權，及（ii）增加有關以投票用紙方式投票的額外通訊方式。

7. 修改公司章程第 12條，以 (i)新增1915年8月10日有關商業公司的法例的提述，並 (ii)反映根據更新後有關商業
公司的法例而作出修訂的會議召集程序。

8. 修改公司章程第 13條，以 (i)澄清董事會的大多數成員不得由英國稅務居民組成，並 (ii)刪除第二段內「並符合
資格 (and qualify)」的字眼。

9. 修改公司章程第 14條，以 (i)將選舉董事會常任董事長改為非強制性，(ii)以更恰當的「緊迫(urgency)」一詞取
代「緊急 (emergency)」一詞，並以更恰當的「出席 (attend)」一詞取代「協助 (assist at)」一詞，(iii)澄清董事
會僅在至少有兩位董事出席下方可進行商議及行事，(iv)刪除在英國居留之董事的提述，(v)修改有關由董事會設
立委員會的規定，以適應更新後有關商業公司的法例的規定，及 (vi)刪除最後一段有關從英國參與董事會議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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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修改公司章程第16條，以（i）增加對MMFR適用性的提述，（ii）以「《2010年法例》」取代對「《2002年法
例》」的提述，（iii）「2009/65/EC指令」和「2009/65/EC指令」的條文的提述，取代「指令」及「85/611/EEC
指令」的條文的提述，（iv）以「2013/34/EU指令第1條」取代指令「78/660 /EEC（1）」的提述，（v）澄清跨
公司子基金投資的規定，因此刪除第16條的最後一段，（vi）加入設立聯接基金的可能性，（vii）從適用於本公
司其他子基金的有關投資政策的條文剔除認可貨幣市場基金，並加入適用於MMFR下之認可貨幣市場基金有關投
資政策的特定條文（包括但不限於認可貨幣市場基金將其資產的100％投資於由公司章程所述的機構或國家單獨
或聯合發行或保證的不同貨幣市場工具的可能性），（viii）根據MMFR要求，增加有關內部信用質量評估程序和
流動性管理程序的規定，並且（ix）補充說明，除認可貨幣市場基金之外的任何基金，其高達100％的淨資產可投
資於由本公司目前基金章程中披露的某一國家發行或擔保的可轉讓證券和貨幣市場工具。

11. 修改公司章程第 17條，以反映更新後有關商業公司的法例所規定的有關利益衝突的更新條文。

12. 修改公司章程第 20條，以「《2010年法例》」的提述取代「《2002年法例》第113條」的提述。

13. 修改公司章程第 21條，(i)以「《2010年法例》」的提述取代「《2002年法例》」的提述，(ii)載明可以相等於
有關股份的固定資產淨值的價格贖回公共債務固定資產淨值貨幣市場基金 (「CNAV MMFs」)的股份，以及在若
干情況下，可以相等於有關股份的固定資產淨值的價格贖回低波幅資產淨值貨幣市場基金 (「LVNAV MMFs」)的
股份，(iii)將第 21條現時第二段（即將成為其第三段）內「該 (such)」的字眼，以「贖回 (redemption)」一詞取
代，及 (iv)將「暫停 (suspension)」一詞改為「減低 (reduction)」，以修正文書錯誤。

14. 修改公司章程第 22條，以 (i)新增暫停對資產淨值估值，作為在子基金合併及和集成聯接基金安排情況下可能發
生的事件，及作為若干認可貨幣市場基金的流動性管理工具，及 (ii)加入「或轉換 (or conversion)」的字眼，以確
保該條文倒數第二段的一致性。

15. 修改公司章程第 23條，以 (i)允許董事會釐定可適當地表示本公司股份資產淨產的分數，(ii)加入有關釐定認可貨
幣市場基金資產淨值的規定，及 (iii)收錄針對由本公司的管理公司或其任何關聯公司管理的投資基金，以及掉期
合約及認可貨幣市場基金的估值原則。

16. 修改公司章程第24條，以（i）規定可能以相等於該等股份固定資產淨值的價格認購公共債務CNAV MMF的股
份，及在在若干情況下，可能以相等於該等股份固定資產淨值的價格認購LVNAV MMF的股份，及（ii）就有關認
購貨幣市場基金的實物出資作出規定。

17. 修改公司章程第 25條，(i)以「《2010年法例》」的提述取代「有關集體投資計劃的法例」及「法例」的提述，
並 (ii)以「存管處 (depositary)」一詞取代「保管人 (custodian)」一詞。

18. 修改公司章程第 27條，以「《2010年法例》」的提述取代「法例」的提述。

19. 修改公司章程第 28條，以 (i)刪除任何子基金的資產淨值須在連續30日期間內低於五千萬美元的要求，(ii)刪除
第28條下第三段及第四段內對子基金合併的提述，並刪除第28條第五段，(iii)加入一個有關持有不少於子基金十
分之一已發行股份的子基金股東，可要求召開會議以解散該子基金的段落，(iv)刪除第七段中「在適用範圍內 (To
the extent applicable)」的字眼，並 (v)在第28條後加入有關適用於子基金及本公司合倂情況的程序的兩個段落。

20. 修改公司章程第30條，（i）以定義詞「《1915年法例》」取代「1915年8月10日有關商業公司的法例及其相關修
訂」的提述，（ii）以「《2010年法例》」的提述取代「《2002年法例》」的提述及（iii）增加對MMFR的提述。

21. 重述公司章程，及決定公司章程僅限以英文作為文本語言，且不得在其後附上法文譯文。

股東(一名或多名)簽署 （所有聯名持有人必須簽署）

日期

本代表委任表格不可用作投票用紙（「表格」）

附註

1. 請於所提供空位填上閣下的姓名。倘若記名股份為聯名持有，委任投票代表及投票
的權利必須共同行使。故此，所有聯名持有人的姓名必須於本文件內以正楷填寫，
而所有聯名持有人必須於本代表委任表格下端所提供的空位簽署。公司可由獲正式
授權的主管人員親筆簽署本代表委任表格。

2. 請於上方填寫於本公司持有的股份數目。倘並無填寫，則本代表委任表格將與股東
（一名或多名）持有的所有股份有關。

3. 倘股份已於收到代表委任表格日期至接納投票代表的截止時間期間內贖回，將就代
表委任表格的投票指示採納較少數目的股份。

倘股份已於收到列明分拆投票的代表委任表格日期至接納投票代表的截止時間期間
內贖回，除非於2018年12月28日盧森堡時間午夜前透過代表委任表格或於2018年12
月28日盧森堡時間午夜前透過投票表格收到經修訂投票意向，否則票數將按於接納
投票代表的截止時間時已登記股份按比例減少。

倘持股數於收到代表委任表格日期至接納投票代表的截止時間期間內有所增加，而
於2018年12月28日盧森堡時間午夜前並無收到額外或替代代表委任表格，或於2018
年12月28日盧森堡時間午夜前並無收到投票表格，則所投票數將不會增加。

4. 請填上閣下投票代表的全名。倘並無填上名稱，則大會主席將擔任閣下的投票代
表。

貝萊德全球基金(SICAV)(「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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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就閣下的投票代表應投票的方式，於適當空格內填上「X」號。除非閣下有所指
示，否則閣下的投票代表將以其酌情認為合適的方式投票或放棄投票。

6. 投票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股東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其後若決定親身出
席會議並於會上投票，則仍可親身出席會議並於會上投票。

貝萊德全球基金(SICAV)(「本公司」)


